
禁止
国务院日前公布了《报

废机动车回收管理办法》，这

一办法将于 6 月 1 日起施

行。同时，2001 年公布的

《报废机动车回收管理办法》

废止。

办法对报废机动车交售

行为作了规定：除机动车所

有人将报废机动车依法交售

给报废机动车回收企业外，

禁止报废机动车整车交易。

新华社发 徐骏 作

法治漫画

通讯员 林怡

现如今，微信已成为大家必不

可少的通讯工具，除了聊天之外，越

来越多的人通过微信做生意、借钱、

达成协议等。近日，仙居县法院就

审理了一起在微信上进行交易的买

卖合同纠纷。

郭某在仙居经营一家布料店，

眼见着微商兴起，他也赶起了“潮

流”，在微信上售卖布料，来的多是

老客户，价格谈妥后，直接转账付

款，再通过快递发货。郭某觉得，这

真是比在实体店做生意方便多了。

夏某就是郭某的一个老客户。

2017年9月起，他多次通过微信向

郭某买布料，一开始还及时付款，后

来几次，夏某就说自己资金紧缺，希

望可以晚点支付。想着两人都做了

这么多次生意，夏某一直信用很好，

郭某便爽快答应先发货。

不知不觉间，夏某已经欠下了

6000元货款。可是郭某在微信上几

次催讨，夏某都找理由推拖，没有再

支付货款。一怒之下，郭某将夏某

告上了法庭。

然而，郭某作为原告，仅提供了

夏某的微信号、微信聊天记录、微信

转账截图，无法证明微信使用人就

是夏某。夏某直到开庭都没有现

身，也没有提交书面答辩状，法院也

无法通过自认的方式确认其身份。

最终，在法官的释法说理下，郭某撤

回了起诉。

法官说法：
根据民事诉讼法第 63 条规定，

电子数据属于法定证据形式。微信

聊天记录属于电子数据的一种，但

是聊天记录作为证据，应当符合真

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即必须确认

微信的使用主体就是当事人双方；

保证获取微信聊天记录的方式方法

的合法性；必须提供真实和完整的

微信证据，保证微信证据和其他证

据之间存在关联性。

本案中，无法证明郭某提供的

微信号就是夏某本人使用，因此聊

天记录也无法作为证据。承办法官

提醒，在微信上进行交易时，要注意

保留双方完整的聊天记录，同时保

留证明对方身份的证据，比如采取

对方自认、手机号码绑定或者通过

微信头像、微信相册、朋友圈等方式

判定身份，以免遇到纠纷无法维权。

六部门联合印发办法要求

共享单车企业
原则上不得收取用户押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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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与法新规速递

新华社 魏玉坤

记者16日从交通运输部获悉，

交通运输部、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发

展改革委、公安部、国家市场监管总

局、银保监会日前联合印发了《交通

运输新业态用户资金管理办法（试

行）》，明确运营企业原则上不得收

取用户押金，该办法将于6月1日起

施行。

交通运输部有关负责人称，近

年来，网络预约出租汽车、汽车分时

租赁和互联网租赁自行车（俗称共

享单车）等交通运输新业态快速发

展，改善了乘客出行体验，但也存在

运营企业责任意识不强、用户资金

管理要求未能落实等问题，损害了

用户合法权益。出台该办法，助于

从源头上防范用户资金风险，切实

保护用户合法权益，促进交通运输

新业态健康发展。

办法共5章27条，对用户资金

收取、开立专用存款账户存管，以及

建立联合工作机制强化监管等方面

作出了具体规定。

在用户资金收取方面，办法明

确，运营企业原则上不收取用户押

金，确有必要收取的，应当为用户提

供运营企业专用存款账户和用户个

人银行结算账户两种存管方式，供

用户选择。同时，为减少个人资金

损失，对用户的押金和预付资金收

取规定了限额。

为保障用户资金安全，办法要

求运营企业需在注册地银行开立专

用存款账户，并与银行签订相关协

议，按照用户资金管理要求存管用

户资金。押金专用存款账户只能办

理原路退还押金、扣除赔偿款、提取

计付利息转账业务。运营企业在扣

除押金前，要及时告知用户。汽车

分时租赁、互联网租赁自行车押金

最长退款周期分别不超过15个工作

日、2个工作日。

办法要求预付资金建立备付

金制度，且预付资金专用存款账

户留存资金不得低于运营企业预

付资金余额的 40%，可提取部分

预付资金只能用于运营企业与服

务用户有关的主营业务，不得用

于不动产、股权、证券、债券等投

资及借贷。

这位负责人称，考虑到运营企

业开立专用存款账户、与相关银行

实现信息系统对接等工作需要一

定时间，办法对存量用户资金纳入

管理设立了6个月的过渡期。运营

企业在办法发布前收取的用户资

金，应当在11月 30日前按照本办

法存管。

本专栏由浙江医药股份有限公司新昌制药厂协办

职工在休病假期间
用人单位仍须为其缴纳社保费

李红斌 唐颖韬

2018年7月17日，袁师傅入职杭州某洗涤用品公

司，与公司签订了期限自2018年7月17日至2020年7

月16日的劳动合同。

2019年1月30日，公司给员工放假12天。袁师傅

在假期因生病住院，没有按时回到公司上班。袁师傅及

时向公司人事经理请了病假，并得到了公司的批准。

4月18日，袁师傅病愈后回到公司上班。之后，袁

师傅去药店拿药却被告知医保卡不能使用。经查询，自

今年3月起，洗涤用品公司停止为袁师傅缴纳社保费。

于是，袁师傅找人事经理询问，被告知公司规定员工长

期休病假期间，社保费由本人全部缴纳。袁师傅对公司

此项规定并不认同。双方争执无果后，袁师傅来到杭州

市劳动保障监察支队进行投诉。经工作人员上门处理，

洗涤用品公司依法为袁师傅补缴了病假期间的社保费。

法律依据
社会保险法第4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用

人单位和个人依法缴纳社会保险费，有权查询缴费记

录、个人权益记录，要求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提供社会保

险咨询等相关服务。个人依法享受社会保险待遇，有权

监督本单位为其缴费情况。

《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若干问题

的意见》第74条规定，企业富余职工、请长假人员、请长

病假人员、外借人员和带薪上学人员，其社会保险费用

仍按规定由原单位和个人继续缴纳，缴纳保险费期间计

算为缴费年限。

根据上述法律规定，职工在休病假期间，用人单位

仍需按照法律规定缴纳社保费。用人单位没有理由将

单位应缴纳的社会保险费强加到职工身上。

因此，洗涤用品公司理应为袁师傅依法补缴自3月

起应缴未缴的社保费。

未离婚，分割房产是否有效？

林先生问：
我与妻子结婚多年。从儿子上大学开始，我们夫妻

之间开始出现矛盾。我几次想离婚，但因儿子还未毕

业，怕影响儿子的学业，所以未提出。

2018年1月11日，我与妻子又发生激烈争吵，双方

决定协议离婚，当晚签订了离婚协议书。协议书约定：

我们双方名下两套房屋各拿一套，两边均给儿子留有房

间。其他共同财产也一并分开了。在签署离婚协议后

的一个星期里，我们办理了各自的房屋产权证，分开居

住。但此后一直未办理离婚手续。

今年年初，我和一位女性朋友在咖啡馆一起喝咖

啡。当天她就找上门来，说我在婚姻存续期间有外遇、

出轨。她认为自己受到了伤害，要求改变原来的房屋分

割方案，要我净身出户，留下房屋归儿子。我认为自己

没有过错，也没出轨。而且房屋我们已经分割完毕，已

不属于共同财产了。

这几天，她又要求我答应她的条件，否则就要去法

院诉讼离婚和分割财产。请问，她起诉离婚可以重新要

求分割房屋吗？

张建伟律师答复：
据你所述，依据合同法的原理，你与你妻子所签订

的离婚财产分割协议，系附以“离婚”为前提条件的财产

分割协议。该《协议》有身份关系和财产关系的双重约

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

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十四条规定，当事人达成的以

登记离婚或者到人民法院协议离婚为条件的财产分割

协议，如果双方协议离婚未成，一方在离婚诉讼中反悔

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该财产分割协议没有生效，并根

据实际情况依法对夫妻共同财产进行分割。

你所陈述的《离婚财产分割协议》属于典型的附条

件生效的协议。虽然你们已经将房屋登记在个人的名

下，但你们没有离婚，犹如共同财产的房屋登记在一人

名下，仍属于共同财产。因此，你的妻子可以到法院去

诉讼，要求重新分割房屋。

你问我答

微信“老客户”欠了货款，要不回也告不成？
法官：微信聊天记录作证据，是有条件的

法官说法


